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0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翔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洪嘉吟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

年度交訴字第4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91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楊翔安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給付被害人吳秀玲

之家屬新臺幣參拾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接受法治教

育課程貳場次，及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

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

務。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楊翔安經原審法院認犯過失致人於死

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

元折算1日。經檢察官及被告均提起上訴，並均明示僅就量

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38至39、66至67頁），依上開說

明，本院應據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適用之法律，

僅就原判決之刑之部分為審究，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

圍。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肇事後將過失都推給被害人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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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非自始自白坦承，且事發後未至靈堂致意，亦未探望家

屬，足徵犯後並無悔意，原審量刑過輕，請撤銷原判決量處

適當之刑等語。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案發後即自首坦承

犯行，並與被害人家屬多次洽談，僅因金額差距無法無法達

成調解，請求從輕量刑並諭知緩刑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於肇事後停留於現場，並向到場處理之員警成認為肇事

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

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可稽（參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相驗

卷宗第29頁），且於歷次偵審程序均有到庭接受裁判，應依

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原判決除依上開自首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外，並已審酌被告本

案有超速行駛、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等違反交通注意義務之情節，為本案車禍肇事次因，被害人

亦有未依標線進行兩段式左轉，及未禮讓同向左側直行車先

行之交通注意義務違反，為本案車禍肇事主因，而被告與被

害人家屬多次調解，因金額有所差距而未能調解成立，兼衡

以被告犯後態度、年齡、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經本院綜合審酌上情，並考告訴代理人到庭所陳意見，及衡

以被告委由辯護人陳稱：雙方多次洽談和解，但因金額落差

過大致無法成立，被告願另行給付被害人家屬30萬元，不納

入民事賠償之範圍等語，固可認雙方確因金額差距而未能成

立調解，然此情除亦經原判決審酌並列為量刑基礎外，雙方

所涉損害賠償事宜業已於民事法院審理中，本院認原審所為

刑度之裁量仍屬妥適，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及被告上

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均非有據，應予駁回。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過失致罹刑章，事後業已坦承

犯行，固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然關於其民事損害

賠償責任歸屬業已於民事法院審理中，本院認被告歷此偵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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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應知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並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某程

度保障被害人家屬之權益，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

2項第3款、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被

告緩刑4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給付被害人家屬30

萬元，且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及

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如被告未

遵期履行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本件緩刑之宣

告，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淑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羽忻提起上訴，檢察官

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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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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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0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翔安




選任辯護人  洪嘉吟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4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9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楊翔安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給付被害人吳秀玲之家屬新臺幣參拾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及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楊翔安經原審法院認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檢察官及被告均提起上訴，並均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38至39、66至67頁），依上開說明，本院應據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適用之法律，僅就原判決之刑之部分為審究，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肇事後將過失都推給被害人吳秀玲，非自始自白坦承，且事發後未至靈堂致意，亦未探望家屬，足徵犯後並無悔意，原審量刑過輕，請撤銷原判決量處適當之刑等語。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案發後即自首坦承犯行，並與被害人家屬多次洽談，僅因金額差距無法無法達成調解，請求從輕量刑並諭知緩刑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於肇事後停留於現場，並向到場處理之員警成認為肇事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可稽（參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相驗卷宗第29頁），且於歷次偵審程序均有到庭接受裁判，應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原判決除依上開自首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外，並已審酌被告本案有超速行駛、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等違反交通注意義務之情節，為本案車禍肇事次因，被害人亦有未依標線進行兩段式左轉，及未禮讓同向左側直行車先行之交通注意義務違反，為本案車禍肇事主因，而被告與被害人家屬多次調解，因金額有所差距而未能調解成立，兼衡以被告犯後態度、年齡、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本院綜合審酌上情，並考告訴代理人到庭所陳意見，及衡以被告委由辯護人陳稱：雙方多次洽談和解，但因金額落差過大致無法成立，被告願另行給付被害人家屬30萬元，不納入民事賠償之範圍等語，固可認雙方確因金額差距而未能成立調解，然此情除亦經原判決審酌並列為量刑基礎外，雙方所涉損害賠償事宜業已於民事法院審理中，本院認原審所為刑度之裁量仍屬妥適，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及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均非有據，應予駁回。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過失致罹刑章，事後業已坦承犯行，固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然關於其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歸屬業已於民事法院審理中，本院認被告歷此偵審程序應知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某程度保障被害人家屬之權益，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4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給付被害人家屬30萬元，且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及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如被告未遵期履行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本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淑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羽忻提起上訴，檢察官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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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洪嘉吟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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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交訴字第4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91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楊翔安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給付被害人吳秀玲
之家屬新臺幣參拾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接受法治教
育課程貳場次，及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
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楊翔安經原審法院認犯過失致人於死
    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
    元折算1日。經檢察官及被告均提起上訴，並均明示僅就量
    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38至39、66至67頁），依上開說明
    ，本院應據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適用之法律，僅
    就原判決之刑之部分為審究，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肇事後將過失都推給被害人吳秀
    玲，非自始自白坦承，且事發後未至靈堂致意，亦未探望家
    屬，足徵犯後並無悔意，原審量刑過輕，請撤銷原判決量處
    適當之刑等語。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案發後即自首坦承
    犯行，並與被害人家屬多次洽談，僅因金額差距無法無法達
    成調解，請求從輕量刑並諭知緩刑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於肇事後停留於現場，並向到場處理之員警成認為肇事
    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
    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可稽（參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相驗
    卷宗第29頁），且於歷次偵審程序均有到庭接受裁判，應依
    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原判決除依上開自首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外，並已審酌被告本
    案有超速行駛、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等違反交通注意義務之情節，為本案車禍肇事次因，被害人
    亦有未依標線進行兩段式左轉，及未禮讓同向左側直行車先
    行之交通注意義務違反，為本案車禍肇事主因，而被告與被
    害人家屬多次調解，因金額有所差距而未能調解成立，兼衡
    以被告犯後態度、年齡、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經本院綜合審酌上情，並考告訴代理人到庭所陳意見，及衡
    以被告委由辯護人陳稱：雙方多次洽談和解，但因金額落差
    過大致無法成立，被告願另行給付被害人家屬30萬元，不納
    入民事賠償之範圍等語，固可認雙方確因金額差距而未能成
    立調解，然此情除亦經原判決審酌並列為量刑基礎外，雙方
    所涉損害賠償事宜業已於民事法院審理中，本院認原審所為
    刑度之裁量仍屬妥適，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及被告上
    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均非有據，應予駁回。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過失致罹刑章，事後業已坦承
    犯行，固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然關於其民事損害
    賠償責任歸屬業已於民事法院審理中，本院認被告歷此偵審
    程序應知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並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某程
    度保障被害人家屬之權益，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
    2項第3款、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被
    告緩刑4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給付被害人家屬30
    萬元，且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及
    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如被告未
    遵期履行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本件緩刑之宣告
    ，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淑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羽忻提起上訴，檢察官
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20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翔安


選任辯護人  洪嘉吟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4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9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楊翔安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給付被害人吳秀玲之家屬新臺幣參拾萬元，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及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楊翔安經原審法院認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檢察官及被告均提起上訴，並均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38至39、66至67頁），依上開說明，本院應據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適用之法律，僅就原判決之刑之部分為審究，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肇事後將過失都推給被害人吳秀玲，非自始自白坦承，且事發後未至靈堂致意，亦未探望家屬，足徵犯後並無悔意，原審量刑過輕，請撤銷原判決量處適當之刑等語。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案發後即自首坦承犯行，並與被害人家屬多次洽談，僅因金額差距無法無法達成調解，請求從輕量刑並諭知緩刑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於肇事後停留於現場，並向到場處理之員警成認為肇事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八德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可稽（參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相驗卷宗第29頁），且於歷次偵審程序均有到庭接受裁判，應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原判決除依上開自首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外，並已審酌被告本案有超速行駛、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等違反交通注意義務之情節，為本案車禍肇事次因，被害人亦有未依標線進行兩段式左轉，及未禮讓同向左側直行車先行之交通注意義務違反，為本案車禍肇事主因，而被告與被害人家屬多次調解，因金額有所差距而未能調解成立，兼衡以被告犯後態度、年齡、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本院綜合審酌上情，並考告訴代理人到庭所陳意見，及衡以被告委由辯護人陳稱：雙方多次洽談和解，但因金額落差過大致無法成立，被告願另行給付被害人家屬30萬元，不納入民事賠償之範圍等語，固可認雙方確因金額差距而未能成立調解，然此情除亦經原判決審酌並列為量刑基礎外，雙方所涉損害賠償事宜業已於民事法院審理中，本院認原審所為刑度之裁量仍屬妥適，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及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均非有據，應予駁回。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過失致罹刑章，事後業已坦承犯行，固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然關於其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歸屬業已於民事法院審理中，本院認被告歷此偵審程序應知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為確保被告記取教訓、避免再犯，並某程度保障被害人家屬之權益，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4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給付被害人家屬30萬元，且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及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如被告未遵期履行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本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淑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羽忻提起上訴，檢察官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秀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